附件2

申报机构承诺及声明
（注：打印前删除红字部分，签字且盖章（尾页和骑缝）后将扫描件同步发送至公告指定邮箱）
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工作办公室：
鉴于我司________________有意参加防城港市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遴选，特承诺及声明如下：
一、接受遴选公告要求的承诺
我司按照《防城港市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遴选公告》及其全部附件（合称“公告”）要求编制申报材料，特承诺如下：
（一）遵守、同意公告的全部要求及其补充或修订内容。
（二）提交的申报材料全套文件真实、全面、准确，无虚报、漏报、选择性填报。
（三）按照贵办的要求，在申报后按时提交反馈或补充材料。
二、募资承诺
[bookmark: _GoBack]我司承诺，若我司最终中选为防城港市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机构，我司将募资【   】万元（含我司认缴部分）。在中选后三个月，因我司未能足额募资资金，导致未能签署基金合伙协议的，中选通知将自动作废，且贵办及广西各级政府出资代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。
三、廉洁承诺
我司秉持诚信经营原则，郑重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商业道德规范，坚决执行廉洁从业各项规定，杜绝任何形式的贿赂及不正当利益行为。我司深知商业贿赂等行为属于违法，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如遇任何涉及贿赂嫌疑的调查，我司承诺全面配合调查工作，并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及必要证言。
四、关于经营状况和无不良行为记录的声明函
我司谨此声明：近三年来，我司持续正常经营，未发生被责令停业、财产被接管、冻结或查封等情形，亦未进入破产程序；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未曾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等行政处罚，未受到监管机构通报批评或处罚，且未被列入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；近一年内，公司管理团队稳定，未出现非正常大规模离职情况。
如在本项目遴选过程中，发现我司存在与上述声明不符之事实，我司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及商业后果。


承诺及声明人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：         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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